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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招生流程表及重要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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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招生對象 

國民中學畢業（含應屆畢業）或具同等學力者，不限年齡。 

參、招生名額 

第二屆招收 41 名，必要時得增額錄取，詳公告時間辦理報到與遞補。 

肆、報名規定事項 

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0 日（一）下午 5 時止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。 

三、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 24 小時開放，為避免網路雍塞，請盡早完成報名，逾期

概不受理。 

伍、報名費 

一、報名費：新台幣 500 元，第二階段不另收費。 

二、繳交方式請見「陸、報名手續」，請於線上報名時完成線上繳費。 

三、經濟弱勢者傳真當年度各該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至 02-23621366，並在空白處

註明考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手機及 e-mail 得減免報名費。如經人工查驗符資格者，

將寄送「優惠代碼」至考生 e-mail 信箱。（如於 3 日內未收到回覆，請電話聯絡 

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招生委員會）。 

四、網路報名成功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。 

陸、報名手續 

詳閱簡章內容→上網填寫報名資料→繳交報名費→完成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

一、報名網址 

請至 TMS 首頁（http://mediaschool.taipei/）→點選「招生入學」→點選「填寫報名

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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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網路報名程序 

（一）於官方網站－招生入學，點選

「開始填寫報名表」。 

 

（二）進入報名頁面 

 

（三）點選「立即報名」。 

＊經濟弱勢減免者，請先傳真資料，

取得「優惠代碼」，先點選「兌換」

再點選「立即報名」。如已報名付費

將不退還報名費。 

 

（四）填寫報名表格，並上傳乙則 3

分鐘內影音自我介紹影片及至少一

個讓本機構了解申請者所擁有相關

經驗的網路連結。 

＊網頁填寫限時為 20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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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進入繳費頁面，選擇繳費方式。 

＊請依網頁顯示截止時間繳交費用，

如因個人因素未完成繳費，即報名失

敗，請重新報名。 

 

（五）完成繳費後，將於 5 個工作日

內收到「職業適性診斷測驗」網

址，並包含個人帳號、密碼，請

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測驗。 

＊「職業適性診斷測驗」請於登入後

10 分鐘內完成作答，如登入三次未

成功完成，帳號將失效，請聯絡臺北

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招生委員會。 

 

柒、甄選 

一、參考指標 

● 在音樂、展演、電視、電影和新媒體方面的學習實作動機 

● 具備攝影、燈光、影音製作的實務經驗 

● 生活和學習歷程 

● 完成專題的經驗 

● 曾接受實驗教育 

二、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 

  由招生委員會就提交之報名資料進行審查。 

  第一階段未通過者，不得參加第二階段。 

三、第二階段：面談 

  由招生委員會邀請不少於 41 名第一階段的申請者參與面談。 

（一）時間：106 年 3 月 25 日（六）、26 日（日） 

（二）地點：另行通知 

（三）應繳交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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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國中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，正本驗後歸還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，

請繳交學生證影本，正本驗後歸還。 

2. 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影本，正本驗後歸還（如：身份證、護照、外僑居留證等）。 

3. 未成年學生法定代理人同意書（詳附件一）。 

4.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（詳附件二）。 

＊以上四項文件未依規定出示者，不得參與面談。 

捌、結果公告及複查辦法 

一、公告第一階段通過名單：106 年 3 月 15 日（三）下午 5 時公告於 TMS 官網－「最

新消息」，並以簡訊和電子郵件通知結果，錄取名單依網站公告為主。。 

二、公告錄取名單（含正、備取生）：106 年 4 月 14 日（五）下午 5 時公告於 TMS 官

網－「最新消息」，並以簡訊和電子郵件通知結果，錄取名單依網站公告為主。 

三、複查期限：結果公告一周內（以國內郵戳為憑），第一階段複查至 106 年 3 月 22

日（三）止，第二階段複查至 106 年 4 月 26 日（三）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四、複查手續 

（一）限以通訊方式辦理。 

（二）填妥「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招生結果複查申請表」（詳附件三），寄至 100

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5 之 2 號，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招生

委員會。 

（三）回函請貼足郵資（37 元），並填妥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。 

（四）複查以一次為限，僅限於結果之核對，不得要求調閱、影印、重閱，亦不得要求

告知招生委員之名單或其他相關資料。 

（五）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；一經收件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件。 

五、原已錄取考生經複查結果後，若不符標準時，即取消其錄取資格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六、考生如對招生事疑有疑義或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，應於事件發生之日起一周內

（含例假日），最遲不於 106 年 5 月 15 日（一）。具名（含申訴事由、考生姓名、

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連絡電話）向本機構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（郵戳為憑），本

機構招生委員會收文後一周內以書面答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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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報到 

一、錄取名單（含正、備取生）上網登記報到意願 

（一）登記時間：106 年 4 月 14 日（五）至 4 月 17 日（一）。請至 TMS 官網－「最

新消息」登記報到意願。 

（二）未依規定完成「上網登記報到意願」者，視為放棄錄取資格。 

（三）公告錄取名單報到意願結果：106 年 4 月 19 日（三）下午 5 時前公告於 TMS 官

網－「最新消息」。 

二、「已報到之正取生」與「已報到可遞補之備取生」報到 

（一）報到截止時間：106 年 4 月 28 日（五） 

（二）報到流程： 

1. 繳交第一學期學、雜費（繳費方式另行通知） 

2. 郵寄「國中畢業證書正本」至 100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5 之 2

號，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招生委員會。 

（三）需完成費用繳交及資料繳交始完成報到。 

（四）經濟弱勢家庭學生憑相關證明文件減免或延後繳交。 

（五）如尚未取得國中畢業證書，請填寫「文件未繳交切結書」（詳附件四）於報到截

止日前郵寄至 100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5 之 2 號，臺北市影視音

實驗教育機構招生委員會。 

（六）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入學機會，由其他學生候補。 

三、為了將入學機會留給需要的人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請審慎考慮後再報到。 

四、106 年 6 月 20 日（二）以後，倘正取生因放棄或其他因素而產生缺額，本機構依已

完成報到意願登記而尚未遞補之備取生依序遞補，以電話個別通知辦理遞補、驗證。 

拾、放棄錄取 

一、繳費後如學生因故無法入學，請填妥「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（詳附件五），

並經法定代理人簽章後，於 106 年 7 月 31 日（一）中午 12 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

送至 100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 230 巷 18 弄 5 之 2 號，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

機構招生委員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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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將依據放棄日期退還第一學期學雜費比例： 

   106 年 8 月 21 日（一）前：退第一學期學雜費 90% 

     106 年 10 月 10 日（二）前：退第一學期學雜費 50% 

     106 年 10 月 11 日（三）起：無法退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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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家長同意書 

 

本人同意 

學生 _______________  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   

報名參加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 

此    致 

  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

 

法定代理人（親簽）：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  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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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作品著作權切結書 

 

姓  名  身分證字號 

 

 

  學生                參加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

106 學年度招生，保證交付審查之個人作品確為本人創作，其中

與他人合組創作或臨摹之作品，本人已將自己創作部分標註說明

清楚。若有任何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不實情事，願取消錄取資格，

即便已獲錄取並註冊入學，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。 

此致 

  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

 

 

考生（親簽）： 

法定代理人（親簽）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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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結果複查申請表 

姓    名  聯絡電話 （     ） 

身分證字號  申請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原  始  狀  態 □正取       □備取      □未錄取 

複查回覆結果 

（本欄學生勿填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回覆日期：106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備 

        

註 

1. 招生結果複查請於結果公告一周內（以國內郵戳為憑），第一階段複查至 106 年 3 月 22 日（三）

止，第二階段複查至 106 年 4 月 26 日（三）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2. 請詳細填寫學生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申請日期、聯絡電話。 

3. 招生結果複查以一次為限，且僅就成績核計及漏閱辦理查核，不得複查評分標準；且不得要求告

知評審委員之姓名或調閱評分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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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切結書 

本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法於報到時繳交，茲切結保證於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前，將正本交至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，如屆時未繳交，同

意貴機構立即撤銷本人錄取資格，本人對此已有充分暸解，且對

貴校之處置絕無異議。 

此    致 

  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

         

立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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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106 學年度招生錄取學生放棄錄取

資格聲明書 
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1 聯  機構存查聯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電 話  

本人自願放棄貴機構之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

承辦人員蓋章 
 

 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

  第 2 聯  學生存查聯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電 話  

本人自願放棄貴機構之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

承辦人員蓋章 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06 年 7 月 31 日

（一）中午 12 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本機構辦理。 

二、承辦人員於聲明書蓋章後，將第 1 聯撕下由機構存查，第 2 聯由學生領回。 

三、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
 


